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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23144.htm 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

司关于做好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承储单位资格动态管理工作

的通知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商务主管部门，中国华孚贸易发展集团公司，商务部屠

宰技术鉴定中心： 根据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央储备肉

活畜储备承储单位资格审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商运函[2005]63号

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我司决定对具有中央储备肉活

畜储备承储单位资格（以下简称资格）的企业（见商务部公

告2006年第1号）实行动态管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

、取消不再符合资格要求的企业 请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本着求

真务实的工作态度，加强对本地区具有资格企业的监督检查

，将发现的问题和已经不具备资格的企业及时报告我司。对

于不再符合代储企业资质条件和《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基地

场资质条件》（SB/T10384-2004）要求的企业，我们将根据有

关规定，取消其资格。 二、扩充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承储单

位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深入了解本地区养殖规模大、设施健

全、技术水平高、管理规范的优秀企业情况，对于初审符合

《通知》要求的企业，可推荐作为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承储

单位。我们将根据中央储备肉的总体布局和宏观调控需要，

适时组织对推荐企业进行资格复审。 三、实行责任追究制 资

格审定工作必须遵循规范、公正、高效的原则，严格按照有

关要求，实事求是地做出审查判断，保证审定质量。各地省



级商务部门对初审工作负责，如初审结果与实际不符，将追

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四、建立资格管理监督机制 各地商务主

管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，加强廉政建设，保持清正廉

洁、高效的工作作风。严禁在资格审查工作中弄虚作假、请

客送礼等违规行为。同时，建立监督举报制度，公布群众监

督举报电话。我司的监督举报电话：010-85226378；电子邮箱

：tiaok_scyx@mofcom.gov.cn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